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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明，你还认识我吗？”

仔细看了董燕几眼后，钟明

紧张的情绪才放松下来：“认识，

你是董法官。”

4月10日，一年时间过去，面

前这张略显稚嫩但又有一点桀骜

不驯的脸，董燕依然记得很清晰。

2017 年 4月，钟明因为抢劫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个

月。当时，他刚刚刑满释放 13

天——此前，钟明因犯寻衅滋事

罪被判决有期徒刑六个月。

到 2018 年 9 月，钟明将出

狱。“上次从出狱到再犯事，相

差只有13天，现在他又面临出狱，

我们应该做好他的帮教挽救工

作，确保他出狱以后走上正道。”

董燕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定期回访帮教是挽救未成年

犯的最好手段。对每一名未成

年犯，董燕都牵肠挂肚，每起案

件审结后，她都进行多次回访帮

教，耐心倾听他们的倾述，鼓励

从法官到“阿姨”，是“大侠”也是“妈妈”——

一位少年法庭女庭长的四重身份
文：今日女报 / 凤网首席记者 李立   供图：受访者

在衡阳市雁南监狱管教干部的引导下穿过六道门禁后，董燕终于见到了钟明。
一年前，身着法袍的董燕在长沙市天心区法院未成年人案件综合审判

庭上落下法槌：钟明因犯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十个月。当时，他未
满18岁。在少管所里度过了18岁的生日后，钟明被转移到雁南监狱继续服刑。

作为少年法庭庭长，每年，董燕要在法庭上面对近 30 名像钟明这样的
少年。面对一张张还露着稚气和青涩的脸，已为人母的董燕心里五味杂陈。

判决并不能一劳永逸解决问题，“更多的功夫，应该在判决之外”。因此，
董燕用回访和书信的方式，尝试着一次又一次地与这些孩子及他们的父母

沟通；为了让孩子们明白校园暴力的伤害，她把法庭开进学校；她甚至“强硬”地发出司法
建议函，督促酒吧等娱乐场所设置明显的未成年人禁入标志……在董燕看来，这些“犯了
错的孩子，只要方法得当，就能让他们早一点儿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

记者发现，天心区法院家事

少年审判庭是一个大圆桌，审判

多以圆桌会议的形式进行。这样

既可以减少参审人数，又可以减

轻未成年人的心理负罪感，帮助

他们更好更快地回归社会。

即便这样，每次在法庭上，

董燕还是能看到孩子惊恐的模

样和无助的眼神，以及父母们的

懊恼悔恨和不知所措。

被同事私底下亲切地称为

“董妈妈”的董燕认为，未成年

人犯罪，要以教育为主，惩罚为

辅，“尽量给孩子们一个改过自

新的机会”。

2015 年 9月，16 岁的在校学

生罗伟，和同寝室的同学谢震发

生争执，并爆发肢体冲突。罗伟

顺手抓起桌上的一把不锈钢刀，

捅伤了谢震。

受理该案后，根据被告人罗

伟的犯罪事实和情节、悔罪表现

及其居住地基层组织出具的社

区矫正材料，董燕依照刑法相关

规定认定被告人罗某某犯故意

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

刑三年。

在走访两人所就读的学校

时，董燕发现，学校已经将两名

学生开除出校。董燕向学校为罗

伟争取返校读书的机会，“未成

年人犯了错，学校不应该推开他，

而应该更加注意引导他，如果不

上学，他在社会上能做什么”？

通过沟通，学校同意重新接

纳罗伟。“后来我去学校了解罗

伟的情况，学校老师告诉我，他

在学校表现良好。”董燕告诉今

日女报 / 凤网记者。

董燕认为，为未成年人提供

帮助是法官的社会责任。每年，

董燕都要带领团队开展一系列

法制宣传活动，包括“庭审进

校园”“我是小法官”“模拟法

庭比赛”“青少年法律知识抢答

赛”等。

1988 年从湘潭大学毕业分配

到天心区法院后，董燕“在法院

干了一辈子”，她所领导的法庭获

得了长沙市“巾帼文明岗”、湖南

省“青少年维权岗”等荣誉。但

董燕心中一直记得民法课老师李

奋武的那声叮嘱：“我完全不担

心你们的业务能力，只担心你们

能否始终保持公正公平。”

“30 年过去，没辜负老师的

教诲。”董燕欣慰地说。

（文中未成年人均为化名）

28岁的吴进从 2011年来到天

心区人民法院工作起，就一直和

董燕搭档。吴进认为，亦师亦母

的董燕身上，“确实有一股侠气”。

而董燕的微信名字，正是“燕大侠”。

天心区法院最年轻的庭长、

曾是董燕得力助手的廖龙芝认

为，董燕身上的这股“侠气”，

既是司法者所秉持的公平与正

义，也有敢于向不法行为的“亮

剑”和担当。

在董燕的力主下，天心区法

院曾向天心区文化综合执法局发

出一份《司法建议函》，其中提

出了三个建议：督促酒吧等营业

性歌舞娱乐场所设置明显的未

成年人禁入标志；对辖区范围内

所辖酒吧等娱乐场所加强执法

监督和管理；对发生未成年人违

法犯罪的相关酒吧进行相应行

政处罚。

这份《司法建议函》的背景，

是自2014 年到 2015 年间，董燕

审理过的 44 起未成年人犯罪案

件中，“与酒吧、网吧相关的案

件占到四成”。

董燕曾经审判过的一起聚众

斗殴案件中，17 岁的刘崇和刘

繁只因讲“哥们义气”，讨要500

元“手机使用费”，便纠集 20 余

人将一名酒吧服务员及其朋友打

伤，两少年因聚众斗殴罪获刑。

而在董燕审判的另一起案件

中，两名热衷于“泡吧”的未成

年少女，因为相互看不顺眼，就

纠集各自的“男友”等人大打出

手。结果造成两人轻伤，一人重

伤，最终双双身陷囹圄。

董燕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

者，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娱

乐场所管理条例》均规定未成年

人禁入酒吧、网吧等场所。但近

年来，一些酒吧为了赢利，并不

限制未成年人出入，而未成年人

本身处于青春期，具有逞强好胜、

反叛等特征。受酒精刺激后，更

容易冲动，发生肢体冲突等暴力

行为。加上酒吧等娱乐场所鱼龙

混杂，容易给未成年人带来不良

示范，沾染不良习气。因此，她

建议法院发出了这份司法建议。

同时，董燕还在判决中尝试

禁止令，禁止被判缓刑的未成年

人在成年之前进入酒吧、网吧等

娱乐性场所。

刘亮和张华年方 17岁，经常

出入酒吧等娱乐场所。2017 年 5

月，两人因为琐事与他人发生口

角，一时冲动将人打成重伤。今

年 5月3日，天心区法院开庭审

理此案。作为审判长，考虑到被

告人系未成年人，且有认罪悔罪、

自首、赔偿谅解等情节，董燕判

两人缓刑，并在判决中发出禁止

令，禁止两人在成年之前进入网

吧、酒吧等营业性娱乐性场所。

据悉，这是湖南首例针对未成年

人的禁止令。

气氛有些凝重。董燕和负责

心理咨询的彭老师一起，决定为

钟明进行心理干预和疏导，“小

钟，放松一些，我们来做个游戏，

你愿意参加吗？”在得到钟明的

应允后，彭老师让他闭上眼睛，

“回忆一下你 7岁前最快乐的时

光”……

在和钟明缓慢的交流中，董

燕得以了解这个孩子孤独而灰色

的过往。钟明从小跟奶奶在一起

生活，在当地开 KTV 的父亲除

了经常给他一些钱外，很少过问

他的生活，母亲对他也是不闻不

问。奶奶过世后，钟明开始与社

会上的人接触，父子间的沟通变

得更少了。

2016 年 11 月，钟明刑满释

放回家。第二天早上7点，钟明

的父亲就离开家了，在桌子上放

了一些钱，直到晚上12 点才回

来。第三天，钟明依旧一个人呆

在家里。然后，他离家来到长沙

找以前的“朋友”，继而又和“朋

狱中探监的董法官

他们解开心结。

“你对你犯罪的事情有没有

反思呢？”董燕轻言细语地问

钟明。

“我一直有一个疑惑，和我

们一起作案的那个女的，为什

么没有被判刑呢？”一阵沉默后，

钟明没有正面回答董燕的问题，

而是抬起头，说出了自己的疑问。

针对钟明的问题，董燕一

方面从公、检、法各部门职责

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另一方面

对钟明自身犯罪的情况进行了

剖析。听完董燕的解释，钟明

对自己一直纠结的问题终于不

再困惑。

“这一年，你父母都来看你

了吗？”董燕又轻声问。

“爸爸每个月都来了，我妈

妈没有来过，也许是没时间，

也许是对我失望吧……我也不

知道他们是否爱我。想请你们

传个话给我爸爸，叫他不要来

看我了，反正马上就要出去了。”

钟明看似平静的回答，让董燕

有些心痛。

愿意“尽力帮你”的“董阿姨”

友”一起去抢劫。就这样，出

狱才 13 天的他“二进宫”。

几个小时的沟通交流结束

后，钟明对董燕说了声“谢谢”。

董燕注意到，他脸上的神情轻

松了很多。

回到长沙，董燕依旧挂念

着钟明。她给钟明的父母打去

电话长谈，还给钟明写下一封

饱含温情的书信寄往监狱。在

信中，她自称“董阿姨”：“再

过几个月你就要出狱了，未来

的路还很长很长，我希望你树

立信心，奋发向上。你天堂里

的奶奶在看着你，你的父母在

期待你，你未来的孩子在等待

着你，如果你不放弃你自己，

我们所有人和社会都不会放弃

你。如果有什么困难，我们将

尽我们自己职责和能力来帮助

你。好吗？”

钟明并不是第一个收到这

份挂念的未成年人。董燕说，

天心区法院家事少年审判庭在

审判未成年人案件后，都会建

立回访台账。特别是今年 3月

成立“中国白丝带志愿者长沙

市天心区人民法院心灵驿站”

后，他们加大了对未成年人案

件当事人的心理干预力度，尽

最大努力挽救走上歧途的孩子，

以减少青少年的犯罪复发率。

“敢于亮剑”的“燕大侠”

关注未成年人的“董妈妈”

董燕收到很多锦旗。

扫一扫，
为燕大侠点赞


